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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WINCA HOLDINGS LIMITED
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1）

網 址：http://www.texwinca.com/
http://www.baleno.com.hk/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texwinca/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公佈

德永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此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3,995,558 3,751,305
銷售成本 (2,792,462) (2,613,560)

毛利 1,203,096 1,137,7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2,064 39,891
銷售及分銷費用 (721,152) (707,953)
行政費用 (250,328) (251,221)
其他營運（費用）/收入，淨額 (4,791) 3,390
財務費用 (28,086) (9,67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除稅後淨額 24,066 24,550

* 僅供識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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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4 274,869 236,723
稅項 5 (39,574) (32,698)

本期溢利 235,295 204,025

歸屬：
母公司權益所有者 275,191 250,142
少數股東權益 (39,896) (46,117)

235,295 204,025

擬派中期股息 159,155 145,886

擬派每股中期股息（港幣仙） 12.0 11.0

歸屬母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
每股盈利（港幣仙） 6
基本 20.7 18.9
攤薄後 20.7 18.8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84,542 1,936,397
投資物業 66,822 66,822
預付土地租賃款 24,954 25,175
在建工程 145,056 83,540
商標 33,293 33,22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81,319 157,253
長期租金按金 81,027 107,763

總非流動資產 2,717,013 2,410,177

流動資產
存貨 1,091,714 1,298,08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7 877,211 879,700
預付款項、訂金及
其他應收賬款 412,240 415,150

衍生金融資產 11,770 11,8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5,068 2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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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流動資產 2,978,003 2,855,663

流動負債
應付聯營公司 143,670 83,813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8 909,171 1,008,50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239,560 178,422
衍生金融負債 4,200 2,852
應付稅項 182,901 156,627
附息銀行貸款 464,095 415,316
應付股息 145,892 －

總流動負債 2,089,489 1,845,530

流動資產淨額 888,514 1,010,1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05,527 3,420,310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 555,019 478,000
長期服務金撥備 8,932 8,773
遞延稅項 3,588 3,588

總非流動負債 567,539 490,361

淨資產 3,037,988 2,929,949

權益
母公司權益所有者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6,314 66,314
儲備 2,792,987 2,659,595
擬派中期／末期股息 159,155 145,892

3,018,456 2,871,801
少數股東權益 19,532 58,148

總權益 3,037,988 2,929,94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本原則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 HKAS」）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第十六條編製。

2. 主 要會計政策
在編製此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和編製基礎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除以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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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及在本期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用的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HKFRSs」，也包括 HKASs 和詮釋）：

HKAS 21（修訂本） 於海外業務之淨投資

HKAS 39（修訂本） 公允值的選擇

HKAS 39 及 HKFRS 4（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

採用上列  HKFRSs 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沒有重大的影響。仍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的 HKFRSs，
本集團現正評估其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3. 分 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按主要業務分類作為分類呈報方式。

本集團之營運業務劃分乃按其業務性質、產品及服務分類及管理。集團每一
個業務分類代表該策略性業務之產品及服務之風險回報與其他業務不同，
業務分類之摘要明細如下：

(a) 針織布及棉紗之產銷及整染分類；

(b) 便服及飾物零售及分銷分類；及

(c) 「其他」分類主要包含集團汽車及發電機之維修保養和特許經營服務。

業務分類間之銷售及轉撥交易之售價乃參照售予第三者之當時市場價格訂
定。

下表為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業務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資料：

針織布及棉紗 便服及飾物
之產銷及整染 零售及分銷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售予集團外客戶 2,401,172 2,224,786 1,569,908 1,501,740 24,478 24,779 － － 3,995,558 3,751,305
分類間之銷售 － － － － 652 1,126 (652) (1,126) － －
其他收入 32,176 15,622 13,031 12,647 498 2,060 － (904) 45,705 29,425

合計 2,433,348 2,240,408 1,582,939 1,514,387 25,628 27,965 (652) (2,030) 4,041,263 3,780,730

分類業績 323,357 288,379 (60,024) (86,247) 6,212 7,550 2,985 1,704 272,530 211,386

利息收入 6,359 10,46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除稅後淨額 24,066 24,550
財務費用 (28,086) (9,679)

除稅前溢利 274,869 236,723
稅項 (39,574) (32,698)

本期溢利 235,295 20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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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加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138,935 140,793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攤銷 285 67
已包括在銷售成本中
存貨減值 /（減值撥回） 6,758 (10,294)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收益）/虧損 (4,014) 1,876

5. 稅 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 17.5%（截至二零
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5%）提撥準備。在其他地區的應課利得稅
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國家之現有法律、詮釋及常規，按其現行稅
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及中國大陸稅項：
本期準備 39,574 32,355
遞延稅項 － 343

本期稅項 39,574 32,698

6. 歸 屬母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每股盈利
(a) 基 本每股盈利

基 本 每 股 盈 利 乃 按 母 公 司 普 通 權 益 所 有 者 應 佔 本 期 溢 利 淨 額 港 幣
275,191,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250,142,000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326,288,104（截至二零零
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26,176,902）計算。

(b) 攤 薄後每股盈利
攤薄後每股盈利之計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母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
應佔溢利淨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275,191 25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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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基本每股盈利
之期內已發行股份
加權平均股數 1,326,288,104 1,326,176,902

攤薄之影響－加權平均
普通股股數：
購股權 44,588 6,813,936

用於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
之期內已發行股份
加權平均股數 1,326,332,692 1,332,990,838

7. 應 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減值後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817,457 841,355
90日以上 59,754 38,345

877,211 879,700

本集團與客戶交易一般為賒銷。除部份基礎良好客戶獲董事批予賬期達 120
天外，其餘基本按發票發出日 90天內到期付款。本集團對應收款實施一套嚴
謹監察制度控制授信風險，董事亦會定期檢討逾期賬款。

8. 應 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813,840 939,351
90日以上 95,331 69,149

909,171 1,008,500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港幣 12.0仙（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1.0仙）。擬派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星期五，派發予二零零七年一月十
二日星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登記於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股東名冊將由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星
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之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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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須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正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
處登捷時有限公司。登捷時有限公司之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
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為港幣 3,996
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3,751百萬元），上
升 7%。本期母公司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淨額為港幣 275百萬元（截至二
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250百萬元），增長 10%。董事會建議
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2.0仙，較去年中期之每股港幣 11.0仙增
加 9%。

紡織業務
此業務之營業額為港幣 2,401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港幣 2,225百萬元），增加 8%。此數目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 60%。期
內棉花價格輕微下調而貨品單量保持穩定。除卻本集團要嚴控上升中
之經營成本外，期內整體經營環境已有改善。本集團於期內投資約港幣
二億元用以擴大紡紗設施。此新設施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起投產，令本
集團應付急單之能力有所提升。近來中國大陸政府施行嚴厲措施以保
護環境。由於本集團已裝備了完善之環保設施，將繼續加強生產力以擴
大市場佔有率。

零售及分銷業務
此業務銷售額達港幣 1,570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港幣 1,502百萬元），上升 5%，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39%。期內由於受不
良天氣影響，業務表現低於預期。由於政治環境動盪，台灣市場銷售額
更錄得負增長。

製衣業務
聯營製衣業務之營業額為港幣 546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港幣 526百萬元），輕微增長 4%。對本集團之淨溢利貢獻為港
幣 24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25百萬元），與
去年同期大致相若。期內約 66%之布料消耗由紡織業務提供，銷售到零
售及分銷業務則佔其銷售額約 17%。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強勁。於本中期末，流動比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及總權益分別為 1.4、港幣 585百萬元及港幣 3,038百萬元（二零零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1.5、港幣 251百萬元及港幣 2,930百萬元）。本期經營所得現
金流入淨額為港幣 607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 285百萬元）。比上年中期明顯增加主要原因為應收賬款及應收票
據餘額於上年中期末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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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之利息保障比率、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與營業額比率及存貨與
營業額比率分別為 11倍、40天及 50天（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5倍、41天及 53天）。於期末未償還長期銀行貸款餘額為港幣 960
百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716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九
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為 0.3（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0.3）。資本負
債比率乃指總附息債務及總權益之比率。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所得現金
流入及銀行貸款滿足其營運資金的需求。於期末，未運用的銀行信貸額
為港幣 2,059百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363百萬元）。

資本性支出
於本期，本集團資本性支出共港幣 440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87百萬元），其中紡織業務的資本性支出為港幣 364
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61百萬元），主要用
於擴大其生產設施以滿足上升中的客戶需求。零售及分銷業務的資本
性支出則為港幣 76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26百萬元），主要用於店舖的更新及於中國大陸購置電腦設備。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資產已作抵押。

匯兌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維持嚴格及審慎政策管理利率與匯率風險。本集團主要附息銀
行貸款為港元，利率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礎計算，並於三年內到
期。為減低利息風險，本集團已與國際性金融機構安排金融工具合約。

於期內，本集團主要收入、支出及採購皆以港元、美元、人民幣、日元、
歐羅及新台幣進行。本集團已安排遠期外匯合約以減低匯率風險。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有負債為港幣 38百萬元（二零零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9百萬元）。這主要包括（一）本集團為聯營公
司銀行信貸所作之擔保港幣 13百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3百萬元）；（二）未於賬目中撥備潛在的長期服務金港幣 4百萬元（二
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5百萬元）；（三）為部份附屬公司以銀行
擔保代替物業租金按金所作之擔保港幣 9百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港幣 9百萬元）；及（四）與本集團一台灣附屬公司營業稅索賠有
關的或有負債港幣 12百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2百萬
元），明細已錄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
的附註 35(c)。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星加坡及馬來西亞共有僱員
約 21,800人（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2,800人）。員工薪酬之釐訂主要
基於行業之情況及員工個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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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於最近中國政府施行嚴厲之環保措施，針織布行業之整固因而更加
速進行。本集團已裝備了最先進之環保設施，將加強生產力以擴大市場
佔有率。管理層對此業務之前景樂觀。

零售業務方面，管理層將繼續專注於提升店舖之表現。此業務已有良好
之根基，下半年業績預期將有明顯之改善。

其他資料
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任何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入、
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委員會」)包括董事會的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黃
自建先生、區燊耀先生及鄭樹榮先生。黃自建先生為委員會主席，擁有
專業會計資格。於成立時，委員會備有明確之條文及職責細則作指引。
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

關於本中期，委員會已審閱及與管理層討論集團的中期報告及監控制
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企業管治
按董事的意見，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一直符合《證券上
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下列條文
除外：

(1) 守則 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獲委任指定任期，及須膺選連任。

目前，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並非獲委任指定任期，而是根據公司
之細則第 86(1)條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2) 守則 A.2.1條規定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角色應區別，並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

目前，本公司並沒有制度區別董事會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角色。
董事會認為現時安排有助保持強勢的管治，並能同時提升溝通效
率。董事會會視乎情況考慮區別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角色。

(3) 守則 E.1.2條規定董事會之主席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將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職務委任本公司一執行
董事執行。主席認為該執行董事對本集團各類業務也十分了解，並
且該董事已有多年執行同類職務的經驗。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證券上巿規則》之《上巿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守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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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各董事之查詢，各董事已於本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均遵
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潘彬澤先生、潘機澤先生、潘鈞澤先
生、潘佳澤先生及丁傑忠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包括區燊耀
先生、鄭樹榮先生及黃自建先生。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已包含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所有資料，並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及在
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潘彬澤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